
审计委员会对公司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及本公司《公司章程》的

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，我们对公司提交的《关

于新增关联交易的提案》进行了审阅，对该项交易发表以下书面审核

意见： 

该议案所述及的关联交易是为了发挥企业协同效应，同时充分考

虑当下的市场情况，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达成交易，有利于

实现协同共赢。 

交易对方属公司实际控制人旗下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双方的履约

能力能起强有力的协调监控及保障作用，同时签署了相关的协议书，

有较为充分的履约保障。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同意该提案事项，同意将上述事项提

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审计委员会委员：樊行健、胡晓东、虞晓锋、郭文忠 


